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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法
院
會
四
日
三
讀
通
過
再
生
醫
療

雙
法
�
包
括
﹁
再
生
醫
療
法
﹂
與
﹁
再

生
醫
療
製
劑
條
例
﹂
�
新
法
賦
予
再
生

醫
療
研
究
發
展
�
技
術
管
理
�
細
胞
源

頭
管
理
等
法
源
依
據
�
新
法
明
定
執
行

再
生
技
術
前
應
進
行
並
完
成
人
體
試
驗

�
非
醫
療
機
構
不
得
執
行
再
生
醫
療
�

違
者
最
高
處
新
台
幣
兩
千
萬
元
罰
鍰
�

　

再
生
醫
療
法
共
有
四
項
重
點
�
包
含

研
究
發
展
促
進
再
生
醫
療
�
再
生
技
術

管
理
�
細
胞
源
頭
管
理
�
以
及
加
重
非

醫
療
機
構
執
行
再
生
醫
療
罰
則
�

　

三
讀
通
過
條
文
明
定
�
非
醫
療
機
構

不
得
執
行
再
生
醫
療
�
且
醫
療
機
構
執

行
再
生
技
術
前
應
進
行
並
完
成
人
體
試

驗
�
但
有
兩
類
特
例
情
況
可
以
免
完
成

人
體
試
驗
�
第
一
是
治
療
危
及
生
命
或

嚴
重
失
能
的
疾
病
�
且
台
灣
尚

無
適
當
的
藥
品
�
醫
療
器
材
或

醫
療
技
術
的
緊
急
需
求
︵
恩
慈

治
療
︶
�
第
二
則
是
再
生
醫
療

法
施
行
前
�
醫
療
機
構
經
中
央
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執
行
的
再
生
技

術
�

　

三
讀
通
過
條
文
明
定
�
恩
慈

治
療
的
條
件
�
申
請
�
案
例
數
限
制
�

倫
理
規
範
�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公
告
�

但
治
療
應
排
除
異
種
細
胞
�
組
織
�

　

為
鼓
勵
國
內
業
者
投
入
再
生
醫
療
研

究
發
展
�
三
讀
條
文
明
定
�
中
央
主
管

機
關
得
就
再
生
醫
療
之
研
究
發
展
�
給

予
獎
勵
或
補
助
�
另
訂
定
獎
勵
辦
法
�

　

新
法
也
將
現
行
﹁
人
類
胚
胎
及
胚
胎

幹
細
胞
研
究
倫
理
政
策
指
引
﹂
法
制
化

�
規
範
未
來
再
生
醫
療
研
究
涉
及
胚
胎

或
胚
胎
幹
細
胞
�
不
得
以
人
工
受
精
方

式
製
造
胚
胎
�
不
得
製
造
雜
交
體
�
不

得
以
其
他
物
種
細
胞
核
植
入
去
核
的
人

類
卵
細
胞
�
不
得
繁
衍
研
究
用
胚
胎
�

不
得
製
造
或
繁
衍
具
有
人
類
生
殖
細
胞

的
嵌
合
物
種
等
�

　

新
法
也
明
定
�
非
醫
療
機
構
不
得
執

行
再
生
醫
療
�
違
者
處
兩
百
萬
元
以
上

�
兩
千
萬
元
以
下
罰
鍰
�
而
非
醫
療
機

構
若
為
再
生
醫
療
廣
告
�
也
將
處
兩
百

萬
元
以
上
�
兩
千
萬
元
以
下
罰
鍰
；
若

執
行
再
生
醫
療
前
未
進
行
或
未
完
成
人

體
試
驗
�
處
二
十
萬
元
以
上
�
兩
百
萬
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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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罰
鍰
�

　

再
生
醫
療
製
劑
條
例
部
分
�
三
讀
通

過
條
文
明
定
再
生
醫
療
製
劑
定
義
�
是

指
含
有
基
因
�
細
胞
及
其
衍
生
物
�
供

人
體
使
用
的
製
劑
�
包
含
基
因
治
療
製

劑
�
細
胞
治
療
製
劑
�
組
織
工
程
製
劑

以
及
複
合
製
劑
�
若
有
藥
商
欲
製
造
�

輸
入
再
生
醫
療
製
劑
�
應
向
中
央
主
管

機
關
申
請
查
驗
登
記
�
並
經
核
准
發
給

藥
品
許
可
證
或
核
予
有
附
款
許
可
後
�

始
得
為
之
�

　

新
法
明
定
�
藥
品
許
可
證
有
效
期
間

為
五
年
�
期
滿
仍
須
繼
續
製
造
�
輸
入

者
�
應
於
有
效
期
間
屆
滿
三
個
月
前
至

六
個
月
間
�
申
請
核
准
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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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每
次

展
延
不
得
超
過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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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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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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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
合
恩
慈
治
療
�
再
生
醫
療
製
劑
在
完

成
第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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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
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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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
經
審
查
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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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
益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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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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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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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維
護
患
者
權
益
�
救
濟
得
以
保
險

為
之
�
醫
療
機
構
執
行
再
生
醫
療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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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
有
不
良
事
件
發
生
案
例
數
或
嚴
重
度

顯
有
異
常
�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得
令
其
停

止
或
終
止
執
行
再
生
醫
療
的
全
部
或
一

部
並
公
告
�

A2 美眾院提案軍援台灣5億美元
A3 村里長加發年終 經費5.95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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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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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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劑
條
例
�
衛
福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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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

�
這
項
立
法
健
全
了
再
生
醫

療
製
劑
之
全
生
命
週
期
管
理

�
確
保
再
生
醫
療
製
劑
之
安

全
�
品
質
及
有
效
性
�
嘉
惠

病
人
並
促
進
再
生
醫
療
產
業

發
展
�
醫
改
會
則
呼
籲
�
應

完
善
民
眾
知
情
權
及
救
濟
等

部
分
�
確
保
民
眾
權
益
�

　

食
藥
署
長
吳
秀
梅
指
出
�

再
生
醫
療
製
劑
條
例
屬
於
藥

事
法
的
特
別
法
�
條
例
重
點

包
括
�
明
定
再
生
醫
療
製
劑

之
定
義
及
分
類
�
並
規
範
再

生
醫
療
製
劑
業
者
與
再
生
醫

療
製
劑
查
驗
登
記
之
規
定
�

針
對
為
診
治
危
及
生
命
或
嚴

重
失
能
疾
病
之
再
生
醫
療
製

劑
�
制
定
有
附
款
許
可
制
度

�
以
滿
足
醫
療
迫
切
需
求
�

　

規
範
再
生
醫
療
製
劑
組
織

細
胞
提
供
者
合
適
性
判
定
�

提
供
者
知
情
同
意
與
招
募
廣

告
及
再
生
醫
療
製
劑
製
造
�

運
銷
應
遵
行
之
規
定
�
規
範

再
生
醫
療
製
劑
之
上
市
後
安

全
監
視
及
供
應
流
向
資
料
之

保
存
�
以
強
化
上
市
後
品
質

與
安
全
監
督
�
並
明
定
再
生

醫
療
製
劑
藥
害
適
用
之
救
濟

規
定
�
保
障
病
人
權
益
�

　

台
灣
醫
療
改
革
基
金
會
指

出
�
這
部
法
案
涵
蓋
新
藥
科

技
發
展
�
病
人
權
益
�
安
全

風
險
及
醫
療
倫
理
等
多
層
面

�
呼
籲
在
民
眾
的
知
情
權
以

及
救
濟
這
兩
部
分
�
應
儘
速

更
加
完
善
�
因
現
行
救
濟
方

式
僅
針
對
重
傷
跟
死
亡
�
民

眾
端
本
來
就
存
在
因
果
舉
證

的
困
難
�
更
何
況
涉
及
新
醫

療
科
技
�
加
上
限
縮
在
重
傷

跟
死
亡
�
換
言
之
不
良
反
應

導
致
的
一
般
傷
害
無
法
適
用

�
恐
看
得
到
�
用
不
到
�

　

在
民
眾
知
情
權
方
面
�
醫

改
會
認
為
可
從
二
管
道
著
手

強
化
�
其
一
是
建
立
供
民
眾

查
詢
的
平
台
�
以
了
解
相
關

再
生
醫
療
技
術
是
否
經
官
方

核
准
�
已
有
非
常
多
類
似
平

台
�
例
如
健
保
署
建
置
的
自

費
醫
材
比
價
網
等
�
有
助
民

眾
了
解
實
際
開
放
情
況
�

 
 

其
二
就
是
資
訊
公
開
部
分

�
雖
然
規
定
每
年
提
出
結
果

報
告
�
但
以
衛
福
部
公
布
的

特
定
細
胞
治
療
技
術
實
施
情

況
�
其
癌
別
�
期
別
等
相
關

內
容
不
足
�
應
加
以
檢
討
�

　←立法院會三讀通過再生

醫療法，國民黨立委舉標語

在議場合影。　（中央社）


